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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文件

通企〔2021〕73 号

关于举办“数字中国 有你有我”信息通信业

创新创业投资项目征集活动的通知

企协各分支机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信息）通信行业协会，

各会员企业及相关单位：

为服务网络强国与数字中国的国家战略，发掘万物互联数字

时代的优秀企业，帮助企业拓展业务与资本合作，中国通信企业

协会联合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铁塔、中国通服

等企业集团所属投资机构共同举办本次创新创业投资项目征集活

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

承办单位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投资服务专业委员会

协办单位：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、天翼资本控股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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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、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

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、通服资本控股有限公司

支持单位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息通信行业发展研究中心、

通信工程建设分会、增值服务专委会（虚拟运营专业委员会）、通

信电缆光缆专委会、通信网络运营专委会、通信网络安全专委会、

云数据专业委员会、行业信用建设工作委员会、信息通信服务工

作委员会

二、项目征集范围

凡有资金需求且主营业务符合征集要求的科创企业，均可报

名参加，并提交相关项目书面材料（详见附件 1）。本次活动组织

机构承诺对收到的项目资料保密。

三、征集活动时间安排

本次征集活动分四个阶段，具体如下：

报名和提交项目材料：2021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5 日；

初选与投资调研：2021 年 6 月 6 日至 7 月 31 日；

现场集中评选与投资意向签订：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5 日；

投资签约：2021 年第四季度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投资服务专业委员会

官方微信公众号“铜葫芦”，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，在“项目征

集”菜单中按提示报名、提交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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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“数字中国 有你有我”信息通信业创新创业

投资项目征集活动方案

2. “数字中国 有你有我”信息通信业创新创业

投资项目征集活动报名表

中国通信企业协会

2021 年 5 月 7 日

（联系人：郭涛，153 1195 6907 活动咨询

钟原，010-66008116 技术支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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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数字中国 有你有我”

信息通信业创新创业投资项目征集活动方案

一、活动介绍

本活动是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联合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中

国联通、中国铁塔、中国通服等企业集团所属投资机构共同发起

的创新创业投资项目征集活动。本活动聚焦 5G、万物互联与数字

社会发展，服务网络强国与数字中国的国家战略，旨在发掘万物

互联数字时代的优秀企业，帮助企业拓展业务与资本合作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

承办单位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投资服务专业委员会

协办单位：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、天翼资本控股有限

公司、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、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

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、通服资本控股有限公司

支持单位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信息通信行业发展研究中心、

通信工程建设分会、增值服务专委会（虚拟运营专业委员会）、通

信电缆光缆专委会、通信网络运营专委会、通信网络安全专委会、

云数据专业委员会、行业信用建设工作委员会、信息通信服务工

作委员会

三、项目征集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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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有资金需求、且主营业务符合以下范围的科创企业，均可

报名参与本次征集活动，并提交相关项目书面材料，本此活动组

织机构承诺对收到的项目资料保密。

（一）新基建/新一代信息技术：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（主

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，包括 5G、物联

网、工业互联网、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，以人

工智能、云计算、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，以数据中心、

智能计算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）、融合基础设施（主要包括深度

应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

升级、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，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、智慧能

源基础设施）、创新基础设施（主要包括支撑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

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，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、科

教基础设施、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）。

（二）万物互联赋能产业升级：产品/技术服务于产业的数字

化转型升级，有明确落地场景，能够深入到垂直行业解决痛点难

点，具有较为完善的行业解决方案。

（三）数字技术构筑美好生活：产品/技术服务于城市与人民

群众日常生活的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等业务上具有独特优势。

四、征集活动安排

本次征集活动分四个阶段，分别为报名阶段、初选与投资调

研阶段、现场集中评选与投资意向签订阶段和签约投资阶段。

（一）2021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5 日，项目报名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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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投资服务专业委员

会官方微信公众号“铜葫芦”，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，在“项目

征集”菜单中按提示报名、提交相关材料。

2.报名时提交的文件包括：填写报名表（见附件，打印后加

盖公司公章的扫描件）与报名项目的商业计划书。

3.商业计划书应为 PDF 格式，不多于 30 页，文件小于 10MB，

商业计划书中至少包括企业介绍、核心团队、业务模式、产品/技

术情况、股权结构、近三年财务情况、企业亮点、融资计划、资

金用途等内容。

（二）2021 年 6 月 6 日至 7 月 31 日，项目初选与投资调研

阶段。

1. 评审团的组成及评选方式。

6 月 6 日至 30 日，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投资服务专业委员会

邀请行业专家、投资机构负责人及专委会成员，共同组成项目评

审团，重点从项目公司的核心团队、商业模式、产品/技术、发展

质量四个方面进行充分论证：

核心团队：创始人在技术、渠道、产业等领域的一个或多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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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，核心团队互补性强，公司股权结构清晰、

激励机制完善。

商业模式：项目公司商业模式具有较好的落地性，或已经在

特定细分领域的落地场景得到较好的验证，商业模式与目标产业

领域的发展趋势高度匹配、延展性好，服务用户实现降本增效等

方面的效果显著，具有大规模复制推广的价值与效益。

产品/技术：项目公司的产品/技术具有较高的独特性，与目

标产业领域具有较好的匹配性，在特定细分领域具有领先性（获

得国家级奖项与认证的为加分项）。

发展质量：获得行业头部客户认可；中早期项目在产品研发

完善、试点/项目/区域标杆打造方面进展顺利（商业模式与产品

技术验证）；中后期项目业务增长稳定快速，盈利能力强；企业经

营规范，具有较好的上市预期。

评审团将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，对参加征集活动的项目商业

计划书进行初评，凡得票超过评审团专家半数的项目，将进入“中

国通信企业协会投资服务专业委员会投资项目资源库”，并为项目

团队颁发“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投资服务专业委员会投资项目资源

库入库项目”证书。

2.推荐及投资调研。

7 月 1 日至 31 日，主办方与“入库项目”团队签订“项目推

荐顾问协议”之后，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投资服务专业委员会将向

专委会发起单位（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、天翼资本控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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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、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、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

司、通服资本控股有限公司）及所属基金公司、中国电信/中国移

动/中国联通/中国铁塔下属二级单位、知名产业投资基金等信息

通信行业主要投资机构推荐“入库项目”，由投资机构与入库项目

团队联系，按项目投资程序，展开项目投资调研工作。

（三）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5 日，现场集中评选与投资意向

签订阶段。

1.项目调研结果汇总。

8 月 1 日至 15 日，由承办单位汇总各投资机构在上一阶段的

项目投资调研结果，评审团根据汇总情况，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，

对经过投资机构调研的项目进行评选，凡得票超过评审团专家半

数的项目，将受邀进入现场集中评选，并可获得中国通信企业协

会颁发“中国信息通信业 2021 年度最受投资人关注项目”证书。

2.承办单位通知、邀请入选“最受投资人关注项目”的团队，

做好参加现场评选活动的准备工作。

3.现场集中评选。

8 月下旬，召开现场集中评选大会，活动组织机构领导、信息

通信业主要投资机构、其他投资机构将出席集中评选大会。

应邀参加现场集中评选的团队，将面向产业界各方投资机构、

投资人进行现场路演，公开展现自身亮点（每家 20 分钟）。

在第二阶段已经获得投资机构投资意向的团队，将在现场与

投资机构签订“投资意向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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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投资签约阶段，暂定于 2021 年第四季度举办投资签约

仪式。

1.在第三阶段，投资机构与参选企业签订投资意向书后，将

开展投资尽职调查，最终确认投资的项目。

2.承办方将随时跟踪项目的投资进度，暂定于 2021 年第四季

度，举办投资签约仪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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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数字中国 有你有我”信息通信业创新创业

投资项目征集活动报名表

公司名称

公司简介 （商业模式/主要产品等，字数不超过 200 字）

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

法定代表

人
员工总数

注册地址

办公地址

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

报名单位：（公章）

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1 年 5月 10日印发


